
113年全國語文競賽臺灣原住民族語言朗讀文稿格式注意事項 

一、文字跟符號： 

（一）文字：採用「原住民族語書寫系統」及中文書寫。 

（二）字型：族語為「Times new roman」，半形；中文為「標楷體」，全形。 

（三）字級：標題字體大小20；內文字體大小16。 

二、標點符號： 

（一）族語： 

1.參考使用「原住民族語言標點符號使用原則」，字體「Times New Roman」， 

並使用半形。 

2.有關字母之大小寫，人名及地名的第一個字母大寫，其餘原則上採用小寫。 

（賽夏族S有大小寫之分，撰寫者需特別注意）。 

3.文章段落起首要空相四個字母的間隔。 

4.所有標點符號之後空一格，惟「引號」、「破折號」及「括號」不留空。 

（二）中文：中文標點符號，使用全形。 

三、版面格式： 

（一）標題：置中對齊，標頭上，族語題目下。  

（二）頁面： 

1.大小：A3橫向。 

2.邊界：上下2cm，左右2.6 cm。 

3.欄位：左右兩欄，兩欄間距4字元， 

4.行距：行距自訂，原則上單行間距，符合一個A3版面為主。  

5.字距：標準。 

6.縮排：第一行2字元。 

7.段落：左右對齊，撰文時，請避免於一整段文字未結束前以Enter分行，即請不要

用Enter強迫分行，以免因電腦預設格式不同而影響語詞的完整性。  

四、修改部分請以「字體加粗、加底線」繕打處理。 


